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21地震教育園區場地許可申請單
填表日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申請單位
	

	地    址
	

	連 絡 人
	
	電話：（O ）

手機：

	借用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）時   分 ~   時    分   

             月    日（星期 ）時   分 ~   時    分   

	借用地點
	
	            現場示意圖

(借用地點需於斜線範圍內)

	借用原由

相關活動描述
	
	[image: image1.bmp]


	相關需求

及協助

（請敘明）
	
	

	※茲同意遵守下列各項：

1、 借用場地期間，應依申請事項及園區相關規定進行活動，非經園區人員同意，不得擅自更改場地或違反規定。

2、 借用場地期間，應妥善維護所使用之場地及設施，如有損毀，應負賠償或修復之責，於使用完畢應恢復原狀。
3、 如利用園區開館內時間使用園區場地設備，應以不影響觀眾參觀權益為原則。
4、 申請場地借用事宜洽詢電話：04-23390906分機902或935；傳真：04-23392720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章）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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